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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泉鲤政办〔2021〕59 号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鲤城区
口袋健身公园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鲤城区口袋健身公园建设三年行动实

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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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口袋健身公园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补足全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短板，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口袋健身公

园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泉政办〔2021〕39 号）文

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通过实施三年行动，采用“以奖代补”的方式，利用现有各

类公园（含口袋公园）植入体育健身设施，或者利用空闲地、边

角地、山线水线以及居住、工业小区附属空间、架空层等其他可

复合利用的土地空间资源，因地制宜、“见缝插针”式建设便民

利民体育场地设施，推动全区三年建设 50 个以上口袋健身公园，

扩大城乡体育惠民覆盖面，补齐全民健身工作短板，构建更高水

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其中，2021 年完成建设口袋健身

公园 10 个以上，2022 年完成建设 20 个以上，2023 年完成建设

20 个以上。 

二、实施步骤 

（一）项目摸底。各街道办事处、江南城建集团、文投集团

组织开展可用建设资源的梳理摸底工作，建立口袋健身公园建设

三年行动项目储备库，项目库实行滚动管理，每年可进行增补。 

（二）项目确定。各街道办事处、区江南城建集团、文投集

团作为项目申报主体，于每年初向区文旅局报送当年度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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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区文旅局负责汇总申报项目，上报市体育局审批。市体育局

批准后，由区文旅局会同项目业主进行实地勘查确定年度项目建

设清单，形成年度奖补计划。 

（三）项目实施。区文旅局牵头统筹推进全区体育口袋公园

的建设工作，各街道办事处、江南城建集团、文投集团具体负责

项目的建设。 

（四）项目验收。区文旅局会同区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对年度

项目建设情况进行实地检查验收，并根据验收情况报送市体育局

申请奖补项目资金。 

三、奖补标准 

（一）项目投资额在 20 万元以下，按 90%以内的比例进行

奖励； 

（二）项目投资额在 20 万元（含）以上，按 70%以内的比

例进行奖励，单项奖励不超过 50 万元。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文旅局要加强对项目建设进度、质

量与资金使用的监督，区财政局配合对项目建设奖励资金的落实

和绩效目标进行监督。各街道办事处、区江南城建集团、文投集

团要落实项目建设主体责任，加强项目进度督查，确保项目按时

保质完成； 项目奖补资金必须专项使用，各申报建设单位业主

要做好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估工作。  

（二）落实资金保障。区财政每年从市体育局对申报建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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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项目核实下拨的专项资金中给予奖补；各街道办事处、江南城

建集团、文投集团要加强组织实施，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三）完善运营管理。项目建成后，各街道办事处、区江南

城建集团、文投集团要明确项目资产性质、产权归属并做好日常

运营、管理、维护，做好资产登记造册，并将建成项目普查录入

我区体育场地设施名录库；区文旅局要加强对项目使用的监管，

确保体育设施和场地方便群众使用和管理落实；项目运营管理单

位要健全使用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配备专人进行管护，落实场

地设施对群众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政策，公示开放时间安排。 

（四）强化考核督导。各街道办事处、区文旅局、区财政局、

江南城建集团、文投集团要将口袋健身公园建设三年行动纳入本

级、本单位考核内容，建立严格的考核督查机制，强力推进项目

落地；申报建设单位业主要定期向区文旅局报送工作进展情况，

未按时序进度完成的项目视情况降低或取消项目奖补。区文旅局

联合区财政局每年开展口袋健身公园建设工作专项督导。 

五、申报方案 

2021 年— 2023 年每年度项目建设与申报方案由鲤城区全民

健身领导小组办公室另行发文通知。 

本实施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鲤城区口袋健身公园建设三年行动目标任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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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鲤城区口袋健身公园建设三年行动目标任务表 

分年度建设目标（点） 序

号 
部门 

新增建设总目标

（点）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 江南街道办事处 5 1 2 2 

2 浮桥街道办事处 5 1 2 2 

3 金龙街道办事处 5 1 2 2 

4 常泰街道办事处 5 1 2 2 

5 开元街道办事处 5 1 2 2 

6 鲤中街道办事处 5 1 2 2 

7 海滨街道办事处 5 1 2 2 

8 临江街道办事处 5 1 2 2 

9 江南城建集团 5 1 2 2 

10 文投集团 5 1 2 2 

 合计 50 10 20 20 

 备注：以上数量为最低基准数 

 

 

 


